
6版
2023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 余菲菲 E—mail:aqwbzk@126.com社会

● 3 月 27 日，嘉禾至尊石先生
反映：嘉禾园与嘉禾至尊小区中间道
路小摊贩占道经营现象严重，秩序混
乱，存在危险，希望得到整治。

宜秀区政府回复：前期，宜
秀区城管局已组织力量现场开展
执法工作，初步缓解了该区域小摊
贩占道经营现象。结合所反映的
情况，为加大力度解决该区域问
题，即日起嘉禾园南门至文苑路间
路段将严禁摆摊设点。在该路段
未纳入交警查处系统之前，区城管
局将每日安排执法人员在两薄时
段进行值守管理，及时劝导违规摊
贩，恢复交通秩序。待该路段纳入
查处系统后，结合停车秩序整治，
疏堵结合划定固定摊群点，引导摊
群点规范经营。

● 3 月 27 日，杨桥镇余湾村
沈先生反映：余湾村美食街道路

窨井盖没有皮垫，车辆往来噪音
大，影响周边群众休息，希望得
到解决。

宜秀区政府回复：经现场查看，
该路段车辆往来较多，车辆行驶经过
窨井盖确实会产生行驶噪音。杨桥
镇已安排人员近期对该路段窨井盖
进行处置，尽快解决该问题。为提升
该路段配套设施，后期杨桥镇也计划
结合改造提升工程进一步完善此处
道路。

● 3月28日，汪先生反映：安师
院龙山院区东大门违停严重。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回复：辖区交
警三大队将加强该路段的巡逻管控，
加大对违停车辆抓拍，确保道路安全
有序畅通。

● 3月29日，闻先生咨询：申请
盲杖没有收到事宜。

市残联回复：经大观区残联了

解，2021年，区残联曾为反映人夫妻
两配发过2根盲杖（1根普通盲杖、1
根电子导航盲杖），区残联工作人员
告知了盲杖申请的流程及使用期限
（盲杖使用年限为2年），已为反映人
登记了申请盲杖的需求，今年将优先
为其配发。

● 3月30日，金先生反映：吾悦
华府11栋504住户窗户改门。

市住建局回复：经了解，前期，城
管部门已上门进行了处理，对有关情
况进行了认定。目前，反映人与504
住户已签订了调解协议，有关问题已
妥善解决好。

● 3月30日，方先生反映翡翠
华庭物业服务不到位，树死亡补种不
到位。

市住建局回复：据了解，去
年因自然干旱，翡翠华庭小区很多
绿植枯死，今年 2 月份开始，物业
公司已经补栽种植绿化面积约二千
平方以上，绿化已经全部恢复。经
现场查看，小区绿化维护管养较
好，物业科已督促物业公司加强
管理，特别是加大对居民毁坏绿

植的巡查力度，为小区营造优美
舒适的环境。

● 3 月 30 日，汪先生反映小区
三网共建，出现故障谁来修的问题。

市住建局回复：根据规定，建设
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当通知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专业经
营单位参加；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应
当将物业管理区域内专业经营设施
设备移交给专业经营单位负责管理，
专业经营单位应当接收并承担维修、
养护和更新的责任，有关费用由专业
经营单位承担。已电话告知反映人
有关政策。

● 3 月 30 日，何女士反映绿地
四期人车分流，但物业公司让新能源
汽车进地面停车的问题。

市住建局回复：据了解，绿安物
业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张贴了

《关于小区路面禁止停放机动车的通
知》，要求从4月1日起，所有新能源
车辆不允许停在小区路面上，门岗保
安给所有新能源车辆车主进出小区
时发放了此通知，并做好车辆相关信
息的登记工作。

三网共建，出现故障谁来修？
市住建局回复：专业经营单位接收后承担相应责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国
庆 通讯员 严娅 朱子婷）丈
夫意外去世，妻子在收拾遗物时
发现一张没有结清的条据。3月
24 日，桐城市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二庭促该起运输合同纠纷案成
功化解，被告当场支付 5000 元
运输款。

原告李某（化名）等四人于
2023 年 3 月向桐城法院起诉，称
被告经营制刷业务，李某的丈夫
王某生前一直为其送货，双方
约定报酬按件计算，先拉货后
结算费用。2022 年 8 月，王某意
外去世，李某发现被告尚有运输
费拖欠未给，催讨时却遭被告
拒绝。

该院民二庭受理此案后，与
原被告双方取得联系，被告一直
不承认欠款，声称运输费已经给
过王某，但没有证据证明，案件
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法官多次与
被告沟通，向被告阐述法理，运
输款拖欠未给的事实不能因为王
某的离世而“债消”。法官再从情
理出发，劝说被告考虑王某生前
与其往来合作多年，念及李某及
孩子的现实困难，希望被告能够
尊重现实。

24 日，在承办法官的主持
下 ，原 被 告 双 方 签 订 调 解 协
议 ，被 告 当 场 将 拖 欠 的 运 输
费 交 到 原 告 手 中 ， 双 方 握 手
言和。

丈夫意外身亡

欠款未收回
法院暖心调解促履行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 国
庆 通讯员 郭超）为进一步规范
医疗机构对医疗废水、废物的及时
规范处置，深化水资源生态环境
保护，3月23日起，宿松县人民检察
院与县卫健委对县人民医院、县中
医院等医院开展废水、废物处置联
合巡查，强化对医疗废物废水处
置的监管，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
此次联合巡查重点是医疗废水

排放是否规范、水质检测是否达标、
医疗废物处置是否规范。通过实地
查看，现场发现均使用了医疗废水
无害化消毒处理设备，能正常运行
处置，有专人负责抽样检测工作并
定时定期向环保部门报送水质在线
检测情况，医疗废物均由专业医疗

废物处置机构进行处置。
医疗废水、废物的无害化处置

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下一步，宿松县人民检察院将充分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用足用实用好
联合巡查、磋商等协作机制，与相关
职能部门共同推进医疗废水、废物
处置专项监督管理工作更加科学
化、专业化、规范化。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用好协作机制

专项巡查医废处置 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近日，市民江先生向安庆晚报热线
反映，宜城路公共车位上有一辆僵
尸车长期停放，不仅占用公共资源，
还影响市容市貌，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处理。

3 月 29 日，记者来到宜城路看
到，一辆破旧的黑色轿车停放在慢
车道公共车位上，车身已落满树叶
和厚厚的灰尘，四个轮胎已完全干
瘪，车窗玻璃未完全封闭，透过车
窗，记者看到车内的座位上堆满了
干枯的树叶和雨水痕迹，此外，车身
被贴满了各种小广告，长时间没有
挪动过。

“该车停在此处已将近1年时间
了，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车辆、行人路
过，不仅占用公共资源，还影响市容
市貌，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市
民江先生说。

对此，记者联系了市城管执法
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涉及僵
尸车驶离的需与交警部门联系。随
后，记者联系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刘爱斌告诉
记者，经当场检查该车手续后发现，
该车逾期未年检，目前已通知车主，
会在三天之内挪走。

僵尸车占位 市民盼早日挪走
交警：已联系车主 三天之内挪走

宜城路公共停车位上停放的僵尸车。


